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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新增使用 1 台加速器质谱仪 

建设单位名称 北京师范大学 

项目性质  新建 改建 □扩建 

建设地点 
北京市房山区知兴东路 9 号，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

技术研发基地 1#实验楼 C 区一层加速器质谱实验室 

源项 

放射源 /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 

射线装置 
1 台加速器质谱仪

（Ⅱ类） 

建设项目环评 

批复时间 
2022.7.15 开工建设时间 2023.07.12 

取得辐射安全 

许可证时间 
2025.8.29 

项目投入 

运行时间 
2025.8.30 

辐射安全与防护 

设施投入运行时间 
2025.8.30 

验收现场 

监测时间 
2025.10.27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北京市生态

环境局 

环评报告 

编制单位 

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

安全卫生研究中心 

辐射安全与防护 

设施设计单位 
/ 

辐射安全与防护

设施施工单位 
/ 

投资总概算

（万元） 
2800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 

投资总概算（万元） 
200 比例 7.2% 

实际总概算 

（万元） 
2800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 

实际总概算（万元） 
200 比例 7.2% 

验 

收 

依 

据 

1.1 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九号，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二十四号，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订并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六号，200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4)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682 号，2017

年 10 月 1 日修订并施行。 

(5)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 

第 709 号第二次修订，2019 年 3 月 2 日第二次修订公布并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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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生态环境

部令 第 20 号修订，2021 年 1 月 4 日公布并实施。 

(7)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原环境

保护部第 18 号令，2011 年 4 月 18 日公布，2011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 

(8) 《关于发布＜射线装置分类＞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国家

卫生计生委公告第 66 号，2017 年 12 月 5 日。 

(9) 《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

告》，国环规环评[2017]4 号，2017 年 11 月 20 日。 

(10)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关于做好辐射类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的通知》，京环办[2018]24 号，2018 年 1

月 25 日。 

(11) 《关于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和考核有关事项的

公告》，生态环境部 公告 2019 年第 57 号，2019 年 12 月 24

日。 

(12) 《关于进一步优化辐射安全考核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 年第 9 号，2021 年 3 月 11 日。 

(13) 《北京市辐射工作场所辐射环境自行监测办法（试行）》，原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文件，京环发〔2011〕347 号。 

1.2 验收技术规范 

(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2) 《粒子加速器辐射防护规定》（GB5172-1985）； 

(3)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128-2019）； 

(4) 《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1157-2021）； 

(5)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61-2021）。 

(6)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  核技术利

用》（HJ1326-2023）。 

1.3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 北京师范大学《新增使用 1 台加速器质谱仪项目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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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表》（辐审 A20220128）。 

(2)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新增使用 1 台加速器质谱仪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京环审[2022]92 号）。 

1.4 其他相关文件 

(1) 北京师范大学提供的与本项目环保竣工验收相关的其他技

术资料，2025 年 10 月。 

验 

收 

执 

行 

标 

准 

1.5 基本剂量限值 

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

2002）规定的剂量限值列于表 1-1。 

表 1-1  个人剂量限值（GB18871-2002） 

辐射工作人员 公众关键人群组成员 

连续五年平均有效剂量 20mSv，

且任何一年有效剂量 50mSv 

年有效剂量 1mSv；但连续五年

平均值不超过 1mSv 时，某一单

一年可为 5mSv 

眼晶体的当量剂量 150mSv/a 

四肢或皮肤的当量剂量 500mSv/a 

眼晶体的当量剂量 15mSv/a 

皮肤的当量剂量 50mSv/a 

1.6 剂量约束值 

该项目公众和辐射工作人员职业照射剂量分别执行

0.1mSv/a 和 2mSv/a。对于辐射工作人员年受照剂量异常情况，

单位应该进行调查。 

1.7 剂量率控制水平 

根据环评报告和批复的要求，加速器大厅实体屏蔽体外（含

楼上、楼下）30cm 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2.5μS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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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项目建设情况 

2.1 项目建设内容 

2.1.1 建设单位情况 

北京师范大学（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与北京

市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位列“双一流”、“985 工程”、“211 工程”，国家“七

五”、“八五”首批重点建设十所大学之一，首批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为中

国高校行星科学联盟、京港大学联盟、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与供应链创新联盟成

员；入选“珠峰计划”、“强基计划”、“2011 计划”、“111 计划”、“国培计划”、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学校

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4 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1 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1

个、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 1 个、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 2 个、国家高端智

库（培育）1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9 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5 个、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7 个、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 4 个，北京

市重点实验室 12 个、北京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 个、北京高等学校高精尖创

新中心 1 个、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 个、北京市新型智库 1 个。

定期出版专业刊物 25 种。 

北京师范大学已取得了生态环境部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国环辐证

[00225]，许可的种类和范围是：使用 I 类、Ⅱ类、Ⅲ类、IV 类、V 类放射源；

使用Ⅱ类、Ⅲ类射线装置；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

作场所，详见附件 1。 

2.1.2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北京师范大学利用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

技术研发基地内场所，建设“加速器质谱实验室”。“加速器质谱实验室”位于

1#实验楼 C 区，共设两层，其中一层设置加速器大厅、风机房、电气间、操作

间、维修间等，用于加速器质谱测量，为辐射工作场所；二层为质谱分析样品

制备实验室，包括实验大厅、储藏室和辅助实验室等，用于环境样品（如水样、

土壤、沉积物和生物样品等）处理和靶件制备，为非辐射工作场所。 

在加速器大厅新增使用 1 台 2×1MV 高频高压串列加速器质谱仪（属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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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线装置），用于地表演变定年、地下水资源与开发利用、环境污染控制与防

治、核环境监测等科学研究中的长寿命核素的质谱分析。 

2.1.3 项目建设地点、总平面布置和周围环境敏感目标 

（1）项目建设地点、总平面布置 

本项目位于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术研

发基地 1#实验楼 C 区一层西南部，加速器大厅东侧毗邻电气间、维修间（用

于放置维修用的仪器设备）、操作间、设备间和风机房；南侧为变电室；西侧

为楼外过道；北侧为过道及规划的退役源项研究和监测实验室等；楼上为质谱

仪样品制备实验室；楼下为预留实验室大厅。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术研发基地

见附图 1 所示，基地平面布局图见附图 2，加速器质谱实验室平面布局见附图

3。 

根据现场查看，本项目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的场所位置、布局等均与环评方

案一致。 

（2）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根据项目特点及周围毗邻关系，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为该单位从事本项目射

线装置操作的辐射工作人员、机房周围其他公众成员。 

本项目相关场所控制区周围 50m 范围内无学校、居民楼、养老院等敏感

目标，无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 

2.1.4 环评及批复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对照情况 

本项目环评批复的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对照见表 2-1 所示。 

表 2-1 环评及批复的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对照一览表 

序号 环评及审批决定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1 

该项目位于房山区知兴东路9号国家核

与辐射安全监管技术研发基地，内容为

在 1#实验楼 C 区一层西南侧新建加速

器质谱实验室，使用 1 台荷兰高压工程

欧洲有限责任公司的 4110Bo-AMS 型

2×1MV 高频高压串列加速器质谱仪

（粒子最高能量 4MeV，最大束流 0.5μ

A，属Ⅱ类射线装置），用于地表演变

定年、监测等科研中长寿命核素的质谱

分析。 

项目位于房山区知兴东路 9 号国家核

与辐射安全监管技术研发基地，内容

为在 1#实验楼 C 区一层西南侧新建加

速器质谱实验室，使用 1 台荷兰高压

工程欧洲有限责任公司的 4110Bo-

AMS 型 2×1MV 高频高压串列加速

器质谱仪（粒子最高能量 4MeV，最大

束流 0.5μA，属Ⅱ类射线装置），用

于地表演变定年、监测等科研中长寿

命核素的质谱分析。 

经现场勘察，本项目实际建设地点、建设内容与环评方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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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源项情况 

本项目为新增使用 1 台 2×1MV 高频高压串列加速器质谱仪（属Ⅱ类射

线装置）。技术参数见表 2-2 所示。 

表 2-2 本项目射线装置情况表 

序

号 
装置名称/型号 厂家 

粒子最 

高能量 
最大束流 类别 使用场所 

1 
加速器质谱仪

/4110Bo-AMS 

荷兰高压工程欧洲有

限责任公司（HIGH 

VOLTAGE ENGINEERING 

EUROPA B.V） 

4MeV 0.5μA Ⅱ类 加速器大厅 

经现场勘察，本项目使用的Ⅱ类射线装置类别、参数、工作方式等与环评

方案一致。 

2.3 工程设备与工艺分析 

2.3.1 设备组成及工作原理 

AMS 系统由离子源系统、低能质谱系统、串列加速器、高能质谱系统、

探测系统和控制系统组成，如下图 2-1 所示。 

 

图 2-1  AMS 系统组成示意图 

（1）离子源 

离子源产生需要测量的放射性核素的带电粒子（原子或分子），在加速器

质谱仪中常使用负离子源产生带负电荷的带电粒子。离子源产生的大量带电

粒子（如 C-以及其他干扰粒子），经高压电极引出形成离子束流，注入低能质

谱系统。AMS 采用 Cs+溅射负离子源，即由铯锅产生的铯离子 Cs+经过加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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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eV 并聚焦后溅射到样品的表面，样品被溅射后产生负离子流，在 35keV 电

场的作用下负离子流从离子源被引出。 

（2）低能质谱系统 

低能质谱系统主要由静电分析器（鉴别能量）和磁分析器（鉴别动量）

组成，是对从离子源引出的负离子进行质量选择并注入到加速器中加速。不

同类型的带电粒子在电场力和洛伦兹力的作用下，形成不同的运行轨迹，从

而可以将干扰粒子从需要测量的粒子中分离出来。低能质谱系统可以分离大

部分的干扰粒子。低能质谱系统也包括必要的束流聚焦和导向元件，用于调

整束流的品质。在低能质谱系统中去除大部分干扰粒子的被测粒子束流，注

入到串列加速器。 

（3）串列加速器 

串列加速器是质谱仪的核心部件，功能是将带电粒子加速到 MeV 量级的

能量，从而在高能质谱系统中进行高分辨率的质谱分析。本项目从荷兰 High 

Voltage Engineering Europa B.V.（HVE）进口的串列加速器由两段加速管

组成，两段加速管中间由剥离器连接，剥离器处于 1MV 高压端电压。负的带

电粒子进入串列加速器后，在电场作用下加速，经过第一段加速管至剥离

器，从零电位到达端电压，获得 1MeV 的能量。剥离器内充稀薄气体，1MeV

高能负离子与剥离气体碰撞后，失去几个电子而形成正离子，此时正离子受

到排斥作用进行第二次加速。正离子再经第二段加速管加速至零电位，再次

获得几个 MeV 的能量。负离子的稳定电荷通常为 1，若剥离若干个电子后正

离子的电荷数是 Q，高压电压的端电压为 V（1MV），则离子通过串列加速器增

加的动能 W为（1+Q）MeV，因此在串列加速器中，带电粒子获得两次加速，

获得高能量的带电粒子注入到高能质谱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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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串列加速器工作原理示意图 

本项目加速粒子为重离子（质量>α粒子），详见表 2-3。 

表 2-3 加速粒子参数表 

实验内容 加速离子种类 束流强度

（μA） 
离子能量（MeV）* 

14
C 测量 C

-
, C

2+
 0.5 1, 3 

10
Be 测量 BeO

-
, Be

+
 0.01 1, 2 

26
Al 测量 Al

-
, Al

+
 0.002 1, 2 

41
Ca 测量 CaF

3-
, Ca

2+
 0.003 1, 3 

129
I 测量 I

-
, I

3+
 0.02 1, 4 

239,240
Pu 测量 PuO

-
, Pu

3+
 0.1 1, 4 

236
U 测量 UO

-
, U

3+
 0.001 1, 4 

    *注：后者为正离子通过高能加速段后的粒子能量。 

（4）高能质谱系统 

高能质谱仪配有一个 105 度（束流偏转角度）分析磁体，一个 110 度

（束流偏转角度）静电分析仪。高能质谱系统与低能质谱系统的组成和原理

相同，由于带电粒子具有几个 MeV 的能量，因此高能质谱系统的分析器和聚

焦元件体积更大，电磁参数更高，可以分离绝大多数的干扰粒子，高灵敏度

的选择待测的微量放射性核素粒子。经高能质谱系统选择出的粒子，进入探

测系统进行探测。 

（5）探测系统 

探测系统为气体电离探测器，用以探测和计量待测的微量放射性核素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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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获得待测粒子的数据。同时探测系统也能辨别出同量异位素粒子和具有

相同电荷态的相邻同位素粒子。带电粒子与探测器中气体分子碰撞后产生电

子，损失能量，根据探测到的电子微电流，可以确定入射的带电粒子数量。 

（6）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用于加速器质谱仪整体系统的参数控制、流程控制、状态监

测、安全联锁和数据获取和分析。 

2.3.2 工作方式及操作流程 

加速器质谱仪实验室工艺流程主要包括样品贮存、样品预处理、样品化学

分离纯化、靶件制备、AMS 测量及数据处理。 

2.3.2.1 样品贮存 

加速器质谱实验室二层设置有样品接收贮藏室，用于环境样品的接收和贮

存。 

2.3.2.2 样品预处理 

在环境样品消解室对环境样品（如水样、土壤、沉积物和生物样品等）进

行消解、酸化及预处理。如水样的过滤、预浓缩，土壤和沉积物样品的研磨、

过筛、消解、共沉淀、层析柱分离等。 

2.3.2.3 样品预浓集和化学分离纯化 

将样品进行富集（冷阱）、分离（氧化还原）、纯化（石墨化），以满足制靶

条件。 

2.3.2.4 靶件制备 

在制靶室进行样品的靶样制备，将环境样品化学处理后制备成 AMS 测量

所需的靶样。 

2.3.2.5AMS 测量 

（1）准备工作 

①检查加速器大厅环境，确保通风、温度、湿度、辐射剂量仪正常； 

②检查辅助系统，确保冷却水系统、压缩空气系统、废气排放系统工作正

常； 

③检查加速器质谱设备参数，确保气体压力、真空系统工作正常； 

（2）巡视现场，清理无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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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电源柜上电； 

（4）将靶件安装在离子源靶盘上； 

（5）启动离子源； 

（6）加速器高压锻炼； 

（7）根据测试核素设置设备运行参数； 

（8）微调参数使系统达到最佳测试性能； 

（9）系统自行测量； 

（10）测量结束，运行关机程序，导出系统参数和测试数据； 

（11）关闭加速器高压、关闭离子源、关闭控制系统； 

（12）关闭系统电源，只保留真空系统； 

（13）关闭大厅水电和照明。 

2.3.2.6 数据处理 

分析处理测量的数据，并应用于地表演变定年、地下水资源与开发利用、

环境污染控制与防治、核环境监测等领域。 

2.3.3 设备使用规划 

本项目加速器质谱仪常规质谱分析年工作时间约 2000h。 

2.3.4 人员配置情况 

本项目配置 7 名辐射工作人员，其中设备操作人员 6 名（3 组配置，1 组

2 人），设备维修维护人员 1 名，均已通过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并已安排个人

剂量计监测。实际与环评及批复要求一致。 

2.3.5 主要放射性污染物 

离子源产生的负离子引入加速器时，由于与加速器中残留的气体或加速器

构件碰撞时释放电子，这些电子被反向加速射向正高压端时产生的次级 X 射

线。加速器质谱仪产生的轫致辐射 X 射线，X 射线经透射、漏射和散射，对工

作场所及其周围环境产生辐射影响。X 射线辐射是随机器的开、关产生和消失。 



11 

表 3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措施 

本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主要为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环评批复中提出的确保射

线装置安全使用的各项辐射安全防护设施，如屏蔽设施、警示标识、工作状态

指示灯、安全联锁、通风设施、辐射监测仪器等。 

3.1 工作场所布局及辐射分区 

本项目加速器质谱仪安装在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国家核与辐射

安全监管技术研发基地 1#实验楼 C 区一层（地上 4 层，地下 1 层）。1#实验楼

C 区东侧为绿地和院内道路，之外为阜盛大街，南侧为院内道路和 2#实验楼及

综合业务楼，西侧为院内道路和 1#实验楼 B 区，北侧为绿地和停车位及长虹

东路。加速器大厅位于 1#实验楼 C 区一层西南部，详见附图 2。加速器大厅东

侧毗邻电气间、维修间、操作间、设备间和风机房；南侧为变电室；西侧为楼

外过道；北侧为过道及规划的退役源项研究和监测实验室等；楼上为质谱仪样

品制备实验室；楼下为预留实验室大厅。本项目周围无居民住宅等环境敏感目

标。 

本项目划分为控制区和监督区进行管理。本项目加速器大厅为控制区，与

之毗邻的操作间、电气间、维修间等为监督区。两区分区合理，符合辐射防护

要求。 

经现场勘察，项目平面布局和管理分区与环评及批复要求一致。综上分析，

两区划分明确，平面布局既满足实验工作要求，又有利于辐射防护，本项目平

面布局合理。区域划分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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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加速器大厅辐射场所分区图 

3.2 屏蔽设施建设情况  

本项目机房的屏蔽厚度情况见表 3-1。单位已在原计划场所位置完成设备

安装及相应的辐射安全防护设施配套建设。屏蔽措施及厚度满足环评的要求。 

表 3-1  加速器大厅最终屏蔽材料及厚度一览表 

场所名称 墙体方向 

环评及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备注 屏蔽设计（材料及厚

度） 

屏蔽设计（材料及

厚度） 

加速器质

谱实验大

厅 

东 200mm 混凝土砌块墙 200mm 混凝土砌块墙 与环评一致 

西 300mm 混凝土砌块墙 300mm 混凝土砌块墙 与环评一致 

南 200mm 混凝土砌块墙 200mm 混凝土砌块墙 与环评一致 

北（走廊） 200mm 混凝土砌块墙 200mm 混凝土砌块墙 与环评一致 

北（C3#楼梯） 400mm 砼 400mm 砼 与环评一致 

观察窗（东） 
10mm 铅玻璃（2mm 铅当

量） 

10mm 铅玻璃（2mm

铅当量） 

与环评一致 

顶 150mm 砼 150mm 砼 与环评一致 

底 650mm 砼 650mm 砼 与环评一致 

北侧入口门 2mm 铅当量 2mm 铅当量 与环评一致 

操作间门 2mm 铅当量 2mm 铅当量 与环评一致 

维修间门 2mm 铅当量 2mm 铅当量 与环评一致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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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 

本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主要为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环评批复中提出的确保射

线装置安全使用的各项辐射安全防护设施，如屏蔽机房、警示标识、工作状态

指示灯、辐射监测仪器等。具体如下： 

表 3-2  辐射安全措施与环评报告表或批复对比情况 

序号 环评要求 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是否

符合 

1 

加速器质谱仪结构设计带有

自屏蔽功能，正常工况下距

离加速器外表面 1m 处的 X

射线最大剂量率不超过 2μ

Sv/h。 

加速器束流管设置不

锈钢防护。 

固定式剂量监测系统

实时显示，正常工况下

质谱仪设备表面1m处

X 射线剂量率不超过

0.5μSv/h 的报警值。 

是 

2 

加速器大厅实体屏蔽体外

（含楼上、楼下）30cm 处周

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2.5

μSv/h。 

加速器大厅采取混凝

土砌块砖、铅门、铅玻

璃等屏蔽防护措施，

确保场所屏蔽体外

（含楼上、楼下）

30cm 处周围剂量当

量率不大于 2.5 μ

Sv/h。 

验收监测结果显示，加

速器大厅实体屏蔽体

外（含楼上、楼下）

30cm 处空气吸收剂量

率为本底水平，可判断

周围剂量当量率不大

于 2.5μSv/h。 

是 

3 

加速器质谱实验室按照控制

区和监督区分区管理，加速

器大厅为控制区，与之毗邻

的操作间、电气间、维修间

等为监督区，并设置了明显

的控制区、监督区标识以及

放射性标志、中文警示说明

和工作状态指示。 

须对辐射工作场所实

行分区管理（加速器

大厅为控制区，与之

毗邻的操作间、电气

间、维修间等为监督

区），设置明显的控制

区、监督区标识以及

放射性标志、中文警

示说明和工作状态指

示。采取门禁系统、声

光警示、视频监控、钥

匙控制、门机联锁、急

停按钮、通风系统等

安全措施，并配备 1 

台固定式剂量率监测

仪，防止误操作、避免

工作人员和公众受到

意外照射。 

加速器质谱实验室按

照控制区和监督区分

区管理，加速器大厅为

控制区，与之毗邻的操

作间、电气间、维修间

等为监督区，并设置了

明显的控制区、监督区

标识以及放射性标志、

中文警示说明和工作

状态指示。 

是 

4 

质谱仪设有钥匙联锁、束流

阻挡器与束流联锁、冷却水

温度和流速联锁、真空联锁

等。加速器系统用户操作控

制界面，设有用户密码，只

有被专门授权许可的操作人

员才能实现加速器的开机操

作。 

质谱仪设有钥匙联锁、

束流阻挡器与束流联

锁、冷却水温度和流速

联锁、真空联锁等。加

速器系统用户操作控

制界面，设有用户密

码，只有被专门授权许

可的操作人员才能实

现加速器的开机操作。 

是 

5 
门机联锁：加速器大厅各入

口门、维修间门以及大厅与

加速器大厅各入口门、

维修间门以及大厅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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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夹层连通的门均设门机

联锁，任意一道门未关闭，

加速器无法启动高压；在启

动高压装置条件下，如果开

启任意一道门，自动切断高

压并停止出束，辐射终止。

北侧门（2#）用于设备进出，

平常为锁闭状态。 

检修夹层连通的门均

设门机联锁，任意一道

门未关闭，加速器无法

启动高压；在启动高压

装置条件下，如果开启

任意一道门，自动切断

高压并停止出束，辐射

终止。北侧门（2#）用

于设备进出，平常为锁

闭状态。 

6 

声光警示：加速器大厅内醒

目位置以及维修间、检修夹

层安装出束声光警示装置，

各出入口和操作间设置工作

状态指示灯；启动高压装置

时工作状态指示灯亮起，且

声光警示装置启动，防止人

员误入机房内。 

加速器大厅内醒目位

置以及维修间、检修夹

层安装出束声光警示

装置，各出入口和操作

间设置工作状态指示

灯；启动高压装置时工

作状态指示灯亮起，且

声光警示装置启动，防

止人员误入机房内。 

是 

7 

视频监控系统：加速器大厅

内安装摄像头，可通过操作

间内监视器观察到大厅内状

况。 

加速器大厅内安装摄

像头（共 4 个），可通

过操作间内监视器观

察到以上区域内状况。 

是 

9 

急停按钮：工作人员易于接

触的位置设置有急停按钮且

有醒目标志，包括设备控制

台（1 个）、加速器大厅（四

面墙各 1 个）和主电源柜上

（1 个）、维修间（1 个）以

及检修夹层内（2 个）。 

急停按钮：工作人员易

于接触的位置设置有

急停按钮且有醒目标

志，包括设备控制台（1

个）、加速器大厅（四

面墙各 1 个）和主电源

柜上（1 个）、维修间（1

个）以及检修夹层内（2

个）。 

是 

10 

加速器大厅配置固定式 X-

γ剂量率监测仪，探头位于

东墙，操作间设置实时显示

仪表。大厅内实时监测数据

可反映加速器质谱仪工作状

态。 

加速器大厅配置固定

式 X-γ剂量率监测

仪，探头位于东墙及加

速器旁，操作间设置实

时显示仪表。 

 

11 
加速器大厅设排风系统，设

计排风次数不低于 4 次/h。 

加速器大厅设排风系

统，设计排风次数不低

于 4 次/h。 

是 

12 

拟针对加速器质谱仪项目，

完善操作规程、岗位职责、

设备检修维护、辐射监测方

须建立新增加速器质

谱实验室辐射安全与

防护操作规程、监测

已建立新增加速器质

谱实验室辐射安全与

防护操作规程、监测方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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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等辐

射安全管理制度。 

方案、人员管理及事

故防范及应对措施预

案等制度。实验室所

有工作人员（目前不

少于 7 人）均须通过

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

考核，进行个人剂量

监测。对学校学生及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

安全中心样品制备、

实验分析人员开展辐

射安全与防护培训、

个人剂量监测管理，

并不允许进入加速器

大厅和使用加速器。

增配 1 台便携式剂

量率仪、4 台个人剂

量报警仪，定期开展

场所辐射水平监测，

规范编写、按时上报

年度评估报告，落实

安全责任制。 

案、人员管理及事故防

范及应对措施预案等

制度。 

13 

拟配置 7 名辐射工作人员，

其中设备操作人员 6名（3组

配置，1 组 2 人），设备维修

维护人员 1 名。拟安排新增

工作人员以及参与加速器质

谱相关实验的学生（按辐射

工作人员管理）参加辐射安

全与防护考核，并实施个人

剂量监测。 

实验室所有工作人员

（目前 7 人）均已通

过辐射安全与防护培

训考核，进行个人剂量

监测。对学校学生及生

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

全中心样品制备、实验

分析人员开展辐射安

全与防护培训、个人剂

量监测管理，并不允许

进入加速器大厅和使

用加速器。 

是 

14 

针对本项目拟配备 1 套固定

式 X-γ剂量率监测仪，1 台

便携式 X-γ剂量率仪，4 台

个人剂量报警仪。拟委托有

辐射水平监测资质单位每年

对辐射工作场所及其周围环

境进行 1 次监测。 

增配 1 台便携式剂量

率仪、4 台个人剂量报

警仪。已委托有辐射水

平监测资质单位每年

对辐射工作场所及其

周围环境进行 1 次监

测。 

是 

15 

承诺每年 1 月 31 日前向生

态环境部门提交年度评估报

告。 

已按要求规范编写、按

时上报年度评估报告，

落实安全责任制。 

是 

3.4 场所安全防护设施运行效果 

单位对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的各项辐射安全防护设施进行如实查验，安全联

锁、信号指示、实时监控、辐射监测仪等各项设施性能良好、运行正常，现场

显示机房外指示灯功能正常，其它设施功能完好。加速器质谱实验室辐射安全

防护设施与运行核查结果（见表 3-3 所示）表明场所安全防护设施齐全，能够

确保工作人员、公众和环境的安全。本项目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及辐射安全管理措施实行效果见表 3-4。 

表 3-3  加速器质谱实验室辐射安全防护设施与运行核查结果表 

序号 检查项目 
是否设

置 
备注 

1* 
A 

场所
厅内为控制区 √ 

加速器大厅为控制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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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施 

入口电离辐射警示标志 √ 
各入口设电离辐射

警示标志 

3* 入口加速器工作状态显示 √ 设工作状态指示灯 

4* 灯光和声音报警指示装置 √ 声光警示 

5 视频监控装置 √ 
大厅内共安装4个摄

像头 

6 门内紧急开门按钮（指示、说明） √ 
可从大厅内部开启

操作间防护门 

7 紧急出口标志 √ 设紧急出口标志 

8 应急照明 √ 设有应急照明 

9* B 

安全

联锁 

控制区大门与束流联锁 √ 设门机联锁 

10* 控制区内清场巡更系统 / 
不需设置 

11* C 

紧急

停机 

控制区紧急停机按钮 √ 

大厅四壁及主电源

柜均设 1 个急停按

钮，检修夹层 2个 

12* 控制台紧急停机按钮 √ 控制台设急停按钮 

13* 

D 

监测

设备 

控制区内固定式辐射剂量监测仪 √ 1 套 

14* γ个人剂量计 √ 每人 1个 

15* 个人剂量报警仪 √ 4 台 

16* 便携式辐射监测仪器仪表 √ 1 台 

17 
中子个人剂量计及便携式中子剂

量测量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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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某些情况下必要的辐射监测

仪器（便携式表面沾污仪、气溶胶

检测仪或装置、放射性气体检测仪

或装置）   

/ 

 

19* 
E 

氚的

防护 

氚靶操作防护措施 /  

20* 
放置氚靶贮存容器、真空泵油等的

通风柜 
/ 

 

21* 真空泵检修防护 /  

22* 
F 

其他 

控制区通风系统 √ 设有通风系统 

23* 
强活化部件表面标有电离辐射警

告标志并有专门的存放地点 
/ 

 

注：加*的项目是重点项，有“设计建造”的划√，没有的划×，不适用的划/。 

相关防护措施见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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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处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主电源柜急停按钮、固定式剂量监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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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状态指示灯 

 

监测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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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摄像头 

  

声光警示 

图 3-2  加速器质谱实验室配备的相关防护措施现场照片 

3.5 辐射安全管理情况 

（1）辐射安全管理制度 

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实验室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对全校实验室安全（包括

辐射安全工作在内）进行指导、督察和管理，并指定了专人负责辐射安全与环

境保护管理工作。单位已将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纳入辐射安全管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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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职位 姓名 职务或职称 工作部门 专/兼职 

组长 于吉红 校长 校办 兼职 

副组长 

张凯 副校长 校办 兼职 

康震 副校长 校办 兼职 

王守军 副校长 校办 兼职 

涂清云 副校长 校办 兼职 

组员 

屈智勇 主任 校办 兼职 

徐洪 院长 科研院 兼职 

郑恒山 副总务长 总务部 兼职 

郑国民 教务长 教务部 兼职 

丁玉山 处长 保卫处 兼职 

刘建武 处长 
国有资产管理

处 
兼职 

李崧 处长 
实验室安全与

设备管理处 
兼职 

翟宇 副处长 
实验室安全与

设备管理处 
兼职 

杨辉 职员 
实验室安全与

设备管理处 
专职 

 

（2）辐射工作人员 

本项目已配备 7 名辐射工作人员。目前，单位现有辐射工作人员都分批参

加了辐射安全和防护培训，并通过了考核。单位辐射防护负责人员已通过辐射

安全和防护考核，且在有效期内。 

（3）个人剂量监测 

单位制定了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的管理要求，并已将辐射工作人员

个人剂量监测工作纳入单位辐射监测计划体系，要求全校辐射工作人员按要求

接受个人剂量监测，并建立相应的个人剂量监测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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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辐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监测工作目前已委托浙江建安检测研究院

有限公司承担，监测频度为每 1 个季度检测一次。 

（4）工作场所和辐射环境监测仪器 

单位已为本项目新增 1 台便携式辐射巡测仪用于本项目开展自行监测，满

足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的要求。 

（5）辐射场所监测 

单位已制定辐射全管理制度，包含了针对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的辐射场所监

测方案。本项目实施后，加速器质谱实验室辐射工作人员使用辐射监测仪，对

辐射工作场所进行监测。监测数据记录存档。具体监测点位设置见表 3-6。监

测点位图见图 3-3。 

表 3-6 加速器质谱实验室辐射工作场所监测点位设置 

场所 测点编号 位置描述 检测频次 

加速器大厅 

1 观察窗 1 次/年 

2 操作间 1 次/年 

3 操作间门外 1 次/年 

4 维修间门外 1 次/年 

5 南墙外变电室 1 次/年 

6 西墙外过道 1 次/年 

7 北墙外 1 次/年 

8 北侧门外 1 次/年 

9 楼上 1 次/年 

10 楼下 1 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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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图 3-3  加速器大厅自行检测点位图（标注★为检测位置） 

（6）辐射事故应急管理情况 

北京师范大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

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关于本单位辐射项目

的辐射事故（件）应急预案，以保证一旦发生辐射意外事件时，即能迅速采取

必要和有效的应急响应行动，妥善处理放射事故，保护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健康

与安全，同时在预案中进一步明确规定本单位有关意外放射事件处理的组织机

构及其职责、事故报告、信息发布和应急处理程序等内容。发生辐射事故时，

单位将立即启动辐射事故应急预案，采取必要防范措施，并在 2 小时内填写

《辐射事故初始报告表》，向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报告。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超

剂量照射的，还应同时向当地卫生健康部门报告。学校定期组织辐射事故应急

演练，提高辐射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 

3.4 放射性三废处理设施情况 

本项目主要内容为使用射线装置，项目运行过程中不产生放射性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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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工程变动情况说明 

经现场核实，本项目的建设情况与环评方案一致，新增设备的类型、性能

参数与环评审批参数一致，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作方式或者辐

射防护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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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4.1 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与建议 

（1）根据理论估算和类比分析，预计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年受照剂量均低

于相应剂量约束限值（2mSv/a、0.1mSv/a），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

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关于“剂量限值”的要求。 

（2）本项目加速器质谱仪正常运行（使用）情况下，不产生放射性废气、

放射性废水和放射性固废。 

（3）辐射安全防护管理：单位设有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负责

全校的辐射安全管理和监督工作。在针对加速器质谱仪项目完善相应的操作规

程、岗位职责、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和设备检修维护

制度后可以满足辐射安全管理要求。 

（4）与《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和《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的规定对照检查，满足要求。 

综上所述，北京师范大学新增使用 1 台加速器质谱仪项目，相应的辐射安

全制度和辐射防护措施基本可行，在落实项目实施方案和本报告表提出的污染

防治措施及建议前提下，其运行对周围环境产生的辐射影响，符合环境保护的

要求。故从辐射环境保护角度论证，本项目的运行是可行的。 

4.2 主要审批决定（京环审[2022]92 号） 

（1）拟建项目位于房山区知兴东路 9 号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术研发

基地，内容为在 1#实验楼 C 区一层西南侧新建加速器质谱实验室，使用 1 台

荷兰高压工程欧洲有限责任公司的 4110Bo-AMS 型 2×1MV 高频高压串列加

速器质谱仪（粒子最高能量 4MeV，最大束流 0.5μA，属Ⅱ类射线装置），用

于地表演变定年、监测等科研中长寿命核素的质谱分析。项目总投资 2800 万

元，主要环境问题是辐射安全和防护，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本批复提

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对环境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同意该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总体结论。 

（2）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和环评

报告表预测，该项目公众和职业照射剂量约束值分别执行 0.1mSv/a 和 2mS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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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器束流管设置不锈钢防护，加速器大厅采取混凝土砌块砖、铅门、铅玻璃

等屏蔽防护措施，确保场所屏蔽体外（含楼上、楼下）30cm 处周围剂量当量

率不大于 2.5μSv/h。 

（3）须对辐射工作场所实行分区管理（加速器大厅为控制区，与之毗邻

的操作间、电气间、维修间等为监督区），设置明显的控制区、监督区标识以

及放射性标志、中文警示说明和工作状态指示。采取门禁系统、声光警示、清

场巡检、视频监控、钥匙控制、门机联锁、急停按钮、通风系统等安全措施，

并配备 1 台固定式剂量率监测仪，防止误操作、避免工作人员和公众受到意外

照射。每次加速器工作前须进行巡视清场，确保无人员滞留。 

（4）须建立新增加速器质谱实验室辐射安全与防护操作规程、监测方案、

人员管理及事故防范及应对措施预案等制度。实验室所有工作人员（目前不少

于 7 人）均须通过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考核，进行个人剂量监测。对学校学生

及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样品制备、实验分析人员开展辐射安全与防护

培训、个人剂量监测管理，并不允许进入加速器大厅和使用加速器。增配 1 台

便携式剂量率仪、4 台个人剂量报警仪，定期开展场所辐射水平监测，规范编

写、按时上报年度评估报告，落实安全责任制。 

（5）项目实施须严格执行配套的放射防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6）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之日起五年内项目未能开工建设的，本批复

自动失效。项目性质、规模、地点或环保措施发生重大变化，应重新报批建设

项目环评文件。 

（7）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的有关规定，须

据此批复文件、满足相关条件重新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后，相关场所、设施与

装置方可投入使用。项目竣工后须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开展环保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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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北京师范大学委托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对本项目加速

器质谱实验室进行验收监测，在执行环境放射性监测中，严格执行国家或主管

部门颁发的监测方法标准与技术规范，执行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

中心《质量管理手册》中所规定的质量保证措施，保证监测数据准确完整、真

实可靠。量值可追溯性是测量保证措施中最重要一环，为了保证测量结果的量

值可追溯至国家计量标准，使用的仪器除出厂时检定外，在以后使用期间每年

至少重新检定或校准一次。主要质量控制措施如下： 

监测单位具备所监测项目的资质； 

合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监测方法采用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监测人员经考核并持有合格证书

上岗； 

监测仪器每年定期经计量部门检定，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每次测量前、后均检查仪器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由专业人员按操作规程操作仪器，并做好记录； 

监测报告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经过校验、审核，最后由技术总负责审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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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表 6  验收监测内容 

6.1 监测项目 

北京师范大学已委托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于 2025 年

10 月 27 日对本项目相关场所进行了验收监测，并出具了检测报告，详见附件

3。本项目验收监测内容主要为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的辐射环境空气吸收剂量率。 

6.2 监测点位 

监测点位包括 CT 实验室控制区外人员可达处，距屏蔽体外表面（墙、防

护门、观察窗外）30cm 处及控制区内工作人员操作位等，监测点位布设见图

6-1。 

 

图 6-1  加速器质谱仪场所辐射检测布点示意图 

（★1 ~★10 表示检测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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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监测仪器 

本项目采用的监测仪器相关信息见表 6-1 所示。 

表 6-1  监测仪器相关信息 

监测项目 测量仪器 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X、γ辐

射剂量率 

FH40G+FHZ672E-10 型便携

式 X、γ 剂量率仪 

最小探测下限：10nGy/h 能量范

围：25keV~3MeV；相对相应之

差：＜±15%。 

6.4 监测方法 

X、γ辐射剂量率检测首先在各点位附近进行巡测，重点对 X-γ 辐射剂量

率较高的位置进行测量，一般为距地面 1m 处，包括防护门外 30cm 处、观察

窗外 30cm 处、墙体外表面 30cm 处，每个监测点位连续测量 10 次，每次测量

10s，取平均值。 

监测方法见表 6-2。 

表 6-2 监测方法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X、γ辐射剂量率 HJ1157-2021《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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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验收监测 

7.1 验收监测工况 

本项目在进行验收监测时主体工程工况稳定，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已建

成，设备运行正常。监测时记录的实际工况如下： 

（1）检测时串列加速器端电压为 1MV，C-14 及其他分子离子和同量异位

素离子束流共 37μA，为常用最大工况。 

（2）检测点位的结果为巡测最大值，检测结果未扣除本底值； 

（3）除特别说明外，检测点位置距屏蔽体外表面 30cm，工作人员操作位

为工作时的实际位置。 

7.2 验收监测结果 

7.2.1 加速器质谱实验室屏蔽效果 

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对本次验收的加速器质谱实验室

进行了场所的辐射监测，并出具了检测报告，详见附件 3。机房外环境空气吸

收剂量率检测结果见表 7-1。 

表 7-1 环境空气吸收剂量率水平检测结果 

序号 检测位置 检测结果（nGy/h） 备注 

1 观察窗外 30cm 处 76.5  

环境空气

吸收剂量

率均未扣

除宇宙射

线响应

值。 

2 操作间 73.9  

3 操作间门外 30cm 处 81.6  

4 维修间门外 30cm 处 74.8  

5 南墙外变电室 75.7  

6 西墙外过道 68.7  

7 北墙外 86.6  

8 北侧门外 30cm 处 85.5  

9 楼上样品制备实验室 93.7  

10 楼下预留实验室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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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环境天然贯穿辐射水平调查研究》（1983-1990），北京市道路、

室内的环境γ辐射剂量率水平分别为 14.7~105nGy/h、42.3~151.6nGy/h。北京

师范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环境辐射监测结果属于北京市正常天然本底水平。

可判断加速器质谱实验室屏蔽体外周围剂量当量率不大于 2.5μSv/h 的剂量约

束值要求，场所屏蔽效果达到环评报告表及批复要求。 

7.2.2 运行期辐射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主要环境问题是辐射安全和防护，加速器质谱仪产生的轫致辐射经

透射、漏射和散射，对工作场所及其周围人员产生辐射影响。 

根据单位提供的资料，本项目设备年总出束时间约为 2000h。 

附加年有效剂量计算公式： 𝐸 = 𝐻̇ × 𝑡 × 𝑇 × 𝑈     （11-8） 

式中：E--年有效剂量，μSv； 

𝐻̇—估算点附加剂量率，μSv/h，等值采用表7-1中的空气吸收剂量

率作为周围剂量当量率； 

t--年出束时间，h/a； 

T--居留因子； 

U–使用因子。 

①职业人员 

操作位的居留因子为 1，年附加剂量为 0.0816μSv/h×2000h×1=163.2μSv，

低于评价设定的剂量约束值 2mSv。 

②公众 

本项目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环境辐射监测结果属于北京市正常天然本底水

平范围内，可以满足本次评价设定的公众剂量约束值 0.1mSv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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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验收监测结论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对本项目辐射工作场所验收

监测结果，以及对本项目各项安全防护设施的如实查验，认为： 

（1）本项目已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要求建成辐射安全与防护保护

设施，环境保护设施可与主体工程同时使用。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工作方式或者辐射防护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 

（2）本项目已按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要求落实各项辐射安全与防护

设施/措施，并有效运行。 

（3）根据检测结果可知，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环境辐射监测结果属于北京

市正常天然本底水平，满足环评批复中“屏蔽体外 30cm 处辐射剂量率不大于

2.5μSv/h”的要求，场所屏蔽效果达到环评报告表及批复要求。本项目监测结

果满足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要求，场所辐射防护设施效果达到标准要求。 

（4）根据验收监测结果，职业人员和公众年附加剂量均低于本项目环评

批复中规定的剂量约束值 2mSv/a （职业人员）和 0.1mSv/a （公众），满足要求。 

（5）本项目已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要求制定《辐射安全防护管

理制度》，包括人员培训考核、个人剂量管理、辐射监测、台账管理、应急预

案等，并已重新申领了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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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项目建设地理位置图 

北

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术研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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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术研发基地平面布局及周边关系图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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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加速器质谱实验室一层平面图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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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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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环评批复文件 

 



 

40 

 

 



 

41 

 

 

 



 

42 

 

附件 3  加速器质谱实验室验收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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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信息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岗位 毕业学校 学历及专业 
辐射安全与 

防护培训时间 
考核证书编号 

胡广荣 男 37 科研 北京师范大学 博士研究生，自然资源学 2023.02.13 FS23BJ2300284 

刘瑛娜 女 42 科研 北京师范大学 博士研究生，自然地理学 2023.04.21 FS23BJ2301229 

堵越 女 30 科研 北京师范大学 博士研究生，自然地理学 2022.09.30 FS22BJ2301705 

张潇 女 27 科研 北京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自然地理学 2021.04.07 FS21BJ2300024 

韩雨彤 女 24 科研 北京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自然地理学 2023.10.12 FS23BJ2302802 

张子润 男 24 科研 北京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全球变化 2024.11.09 FS24BJ2302371 

苏欣悦 女 24 科研 北京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自然地理学 2023.04.10 FS23BJ230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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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5  辐射安全防护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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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使用 1 台加速器质谱仪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意见 

 

2025 年 11 月 5 日，北京师范大学根据《新增使用 1 台加速器质谱仪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 核技术

利用》（HJ1326）、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

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知兴东路 9 号，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

术研发基地 1#实验楼 C 区一层西南侧，批复（京环审[2022]92 号）的建设内容： 

在 1#实验楼 C 区一层西南侧新建加速器质谱实验室，使用 1 台荷兰高压工

程欧洲有限责任公司的 4110Bo-AMS 型 2×1MV 高频高压串列加速器质谱仪

（粒子最高能量 4MeV，最大束流 0.5μA，属Ⅱ类射线装置），用于地表演变定

年、监测等科研中长寿命核素的质谱分析。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北京师范大学委托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编制了 《新增使用

1 台加速器质谱仪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项目编号：辐审 A20220128），并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取得了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的环评批复文件（京环审[2022]92 号）。本

项目加速器质谱实验室已于 2025 年 8 月竣工，设备已安装到位，于 2025 年 8 月

29 日取得了《辐射安全许可证》（国环辐证[00225]）并开始调试运行。 

本项目正常运行，从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

处罚记录等情况。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2800 万元，其中环境保护投资 200 万元，占实际总投资

7.2%。 

二、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建设情况 

（1）本项目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相关辐射工作场所已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

加速器质谱仪工作场所采用了实体屏蔽措施，屏蔽设计、施工方案与环评方案一

致。加速器大厅实体屏蔽体外（含楼上、楼下）30cm 处周围剂量当量率不大于

2.5μSv/h。 

（2）加速器质谱实验室按照控制区和监督区分区管理，加速器大厅为控制

区，与之毗邻的操作间、电气间、维修间等为监督区，并设置了明显的控制区、

监督区标识以及放射性标志、中文警示说明和工作状态指示。 

（3）加速器质谱仪设有钥匙联锁、束流阻挡器与束流联锁、冷却水温度和

流速联锁、真空联锁等。加速器系统用户操作控制界面，设有用户密码，只有被

专门授权许可的操作人员才能实现加速器的开机操作。 

（4）加速器大厅各入口门、维修间门以及大厅与检修夹层连通的门均设门

机联锁，任意一道门未关闭，加速器无法启动高压；在启动高压装置条件下，如

果开启任意一道门，自动切断高压并停止出束，辐射终止。北侧门（2#）用于设

备进出，平常为锁闭状态。 

（5）加速器大厅内醒目位置以及维修间、检修夹层安装出束声光警示装置，

各出入口和操作间设置工作状态指示灯；启动高压装置时工作状态指示灯亮起，

且声光警示装置启动，防止人员误入机房内。 

（6）加速器大厅内安装摄像头（共 4 个），可通过操作间内监视器观察到大

厅内状况。 

（7）工作人员易于接触的位置设置有急停按钮且有醒目标志，包括设备控

制台（1 个）、加速器大厅（四面墙各 1 个）和主电源柜上（1 个）以及检修夹层

内（2 个）。 

（8）加速器大厅配置固定式 X-γ剂量率监测仪，探头位于东墙，操作间设

置实时显示仪表。 

（9）加速器大厅设排风系统，通风状况良好。 

综上所述，本项目各项辐射安全防护设施均已落实，符合环评及批复要求。 

（二） 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和其他管理要求落实情况 

（1）已建立新增加速器质谱实验室辐射安全与防护操作规程、监测方案、



 

 

人员管理及事故防范及应对措施预案等制度。 

（2）实验室所有工作人员（目前 7 人）均已通过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考核，

进行个人剂量监测。对学校学生及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样品制备、实验

分析人员开展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个人剂量监测管理，并不允许进入加速器大

厅和使用加速器。 

（3）配备 1 台便携式剂量率仪、4 台个人剂量报警仪。单位已落实监测方

案，并委托有辐射水平监测资质单位定期开展场所辐射水平监测。按照要求编写

年度评估报告并按时上报。 

综上所述，本项目各项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均已落实，符合环评及批复要求。 

三、工程变动情况 

经现场核实，本项目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的建设情况与环评方案一致，新增设

备的类型、性能参数与环评审批参数一致，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

作方式或者辐射防护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动。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未对环境及公众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 

（一）加速器质谱实验室大厅外各检测点剂量率最大值为 93.7 nGy/h，满足

环评批复中“场所屏蔽体外（含楼上、楼下）30cm 处周围剂量当量率不大于 2.5

μSv/h”要求，场所屏蔽效果达到环评报告表及批复要求。 

（二）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按照本项目预计实验量及工作时间，估算出本项

目运行后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年最高附加剂量满足环评批复的 2mSv 和 0.1mSv 的

剂量约束值要求。 

由此可见，本项目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的防护效果满足防护要求。 

五、验收结论 

北京师范大学认真履行了本项目的环境保护审批和许可手续，落实了环评文

件及其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了环境保护 “三同时”制度，相关的验收文档资料

齐全，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及措施运行有效，对环境的影响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综上所述，验收组一致同意北京师范大学新增使用 1 台加速器质谱仪项目通



 

 

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无。 

七、验收人员信息 

参加验收的单位及人员名单见附表。 

 

2025 年 11 月 5 日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辐射安全许可证持证情况 

北京师范大学针对本项目于 2025 年 8 月 29 日重新申领了辐射安全许可证，

并取得了 《辐射安全许可证》（国环辐证[00225]）。本项目正常运行，从取得辐射

安全许可证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情况。 

二、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运行情况 

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辐射安全防护管理机构，其中设置组长 1 名、副组长 3

名、辐射安全与防护专职管理人员 1 名，目前运行正常。 

三、防护用品和监测仪器配备情况 

单位已为本项目新增 1 台固定式 X-γ剂量率监测仪、1 台便携式辐射巡测

仪和 4 台个人剂量报警仪。为每位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个人剂量计，开展个人剂量

监测工作。 

四、人员配备及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考核情况 

本项目加速器质谱实验室配备辐射工作人员 7 名，目前，单位现有辐射工作

人员都分批通过了辐射安全和防护知识考核。单位辐射防护负责人员已通过辐射

安全和防护考核，且在有效期内。 

五、放射源及射线装置台账管理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放射源。单位已制定射线装置台帐管理制度，单位射线装置管

理台账安排专人负责，单位射线装置数量发生变化时，由专职管理人员及时更新

辐射装置管理台账，详细记录射线装置各项信息。 

六、放射性废物台账管理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放射性废物的产生。 

七、辐射安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北京师范大学制定了相关辐射管理规章制度，包括《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

理机构》、《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辐射事故应急预案》、《辐射工作人员岗

位职责》、《辐射环境监测方案》、《北京师范大学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制度》、《放射

性药物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人员卫生操作规程》、《辐射防护仪器使用维护操作规



 

 

程》、《X 射线设备操作规程》、《放射性同位素使用登记制度》、《放射源台账》、

《新增射线装置台账》、《新增使用的非密封放射性物质放射性废物处理方案》、

《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等制度，并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执行。 


